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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管理办法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评级”或“公司”）为加强公司合

同管理，维护公司合法权益，特制定本办法。

一、合同的定义

本办法所称的合同是指以公司名义对外签订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协议、

意向书及其相关联的附件和从合同等，合同主要包括业务类合同和非业务类合同。

二、合同管理的部门

合同管理的部门包括合同承办部门、合同审核部门、合同履行部门和合同档

案材料保管部门。

合同承办部门负责拟定合同、与合同相对方进行合同谈判、发起合同审核流

程和合同登记、暂时保管合同、合同检查与交底、以及与合同签订有关的其他工

作。

合规部是公司合同审核部门，负责对合同范本与非标准合同的审核，并提出

审核意见。

合同履行部门负责合同的具体履行、合同检查以及与合同履行有关的其他工

作。合同履行部门与合同承办部门可以是同一部门，也可以是不同部门。

行政部负责合同的长期保管。

三、合同管理的工作环节

合同管理主要包括合同拟定与修改、合同审核、合同签订、合同履行、合同

变更、解除或补充、合同检查、合同档案材料保管等工作环节。

（一）合同的拟定、修改

合同承办部门应结合本部门和公司实际情况，拟定、修改合同范本与合同。

原则上各部门应使用公司已拟定的合同范本，也可在经双方同意并确认后使

用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标准合同文本。

（二）合同范本与合同的审核

1、合同范本由合同承办部门报经分管领导、合规部或公司总裁办公会审核

通过后方可使用；合同范本仅对合同的一般性条款作出约定，合同的具体条款如

合同标的、规格、 数量、履行地点和时间、价款、质量技术标准、验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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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修等条款，由合同承办部门依据合同双方约定的内容在合同范本中填写。

2、使用合同范本签署的合同需经合同承办部门分管领导审核批准后方可对

外提供；

3、对合同范本进行局部修改形成的合同、使用合同相对方提供的合同范本

或在合同相对方所提供的合同范本进行修改后形成的合同，需经合同承办部门分

管领导及合规部审核通过后方可对外确认。

对于保密、违约责任、不可抗力、争议解决等合同范本中法律性条款的审核

和修改，应本着最大程度维护公司合法权益的原则进行。

（三）合同的签订

合同必须以书面形式签订。

合同承办部门应在合同签订前对合同相对方的主体资格、履约能力、资信状

况和合同内容进行审查和确认，确保合同能够正常签订和履行。

在合同谈判、合同签订或履约过程中，如果需要向合同相对方提供涉及公司

商业秘密的文件资料，应在合同范本中载明保密条款或与其签订保密协议。

（四）合同保管与登记

合同承办人员应在合同签订后 5个工作日内，将纸质的合同档案材料移交至

本部门合同管理人员，由其进行合同登记，同时完整、准确和规范录入项目相关

信息。

（五）合同的履行

对于依法生效的合同，合同履行部门应当认真履行，确保合同实际履行过程

和结果与合同条款相符。

当发现对方当事人不履行或不全面、不适当履行合同时，合同履行部门应在

法定或约定期限内，以法定或约定方式向对方当事人提出书面异议，并及时向分

管领导和相关部门汇报相关情况，尽量与对方当事人协商，要求其继续履行合同，

避免给公司造成损失。书面异议在发送至对方当事人之前应由合同承办部门报分

管领导审核批准。

（六）合同的变更、解除或补充

因出现法律规定或双方约定的特殊情形（包括但不限于产品变更）需要变更

或解除合同时，经合同双方协商一致，由合同履行部门将拟签订的变更、解除或

补充合同、原合同发送至合同承办部门，并由合同承办部门报分管领导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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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解除或补充合同必须采用书面形式。

(七)合同的检查

合同承办部门和合同履行部门应建立合同台账，并定期分别对合同签订和履

行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和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确保合同的正常履行；

合同承办部门每月应对对方未签字盖章而我司已盖章的空白合同进行一次集中

清理和销毁，并将已销毁合同的台账记录报行政部备案。

（八）合同档案材料的保管

纸质的合同档案材料由合同承办部门暂时保管，业务类合同档案材料应业务

档案向行政部移交，非业务类合同档案材料应每月向行政部移交一次。

如果合同非合同承办部门履行，合同承办部门应向履行部门递交一份合同复

印件。

有关合同档案材料移交与保管的其他要求按公司档案管理制度执行。

四、本制度由公司合规部负责制订、解释、修订。

五、本制度自公司总裁办公会议通过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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